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（ ）
贺教通〔2024〕17 号

关于加强农村小学集中供餐数据统计报送工作
的通知

各集中配餐农村小学、供餐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

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在集中整治中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

经费管理、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（集

中整治组〔2024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近期发现的问题，现就

加强农村小学集中供餐数据统计报送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部门监管责任，学校主体责任，谁签字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中配餐资金管理，规范配餐数据统计、审核确认、

资金拨付等环节，落实闭环管理，堵塞漏洞盲区，防范化解风险，

防止侵害师生及家长利益情况发生，守牢政府、师生及家长的“钱

袋子”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严格落实学校主体责任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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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负责本校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学校校长为第一责

任人，分管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，统计人员为具体责任人，学校

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件 1）和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（详

见附件 2）学校校长、分管领导、统计人员均须签字确认，并加

盖学校公章，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应剔除参与分餐教职工和自费

教职工人数，学生用餐总人次为当月自费学生实际就餐人次和免

除自缴纳学生实际就餐人次之和，就餐教职工和未就餐学生不得

纳入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统计范围，于每月 10 日前将本校上月

学校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和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纸质报送至贺

兰县教育体育局综合管理办公室（县政务中心 A 座 701 室），电

子版发送至 hlxjtjzhb@163.com。

2.各班班主任负责本班每日就餐情况统计，对本班学生就餐

数据统计负责，每日 9:00 前须向学校统计人员报告当日本班需

用餐学生人数及享受免除自缴纳学生人数，中午就餐结束后应如

实填写班级学生就餐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件 3），如当日就餐人

数有变化，须向学校统计人员报告。每月应将班级学生就餐情况

统计表（签字确认）报送至学校统计人员处。

3.学校统计人员负责学校学生及教职工就餐数据统计汇总

工作，对全校每日统计数据负责，每月 5 日前须将本校上月学校

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和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报送至分管领导。学

校统计人员应于每周供餐前一天 18:00 前向供餐企业推送下周需

供餐师生人数、自费学生就餐人数、免除自缴纳学生就餐人数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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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就餐教职工人数、自费教职工人数，经统计汇总，发现当日就餐

师生人数浮动超过 2%，应于当日 9:30 前告知供餐企业调整。

4.学校分管领导应当制定参与分餐人员安排表，就餐师生人

数高于 100 人的学校，参与分餐教职工人数原则上不高于就餐人

数的 5%，就餐师生人数低于 100 人的学校配备 5 名分餐教职工，

并督促参与分餐教职工按照安排表落实分餐工作。学校分管领导

负责本校每月数据核实工作，负责监督班主任、统计人员落实供

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发现问题须及时向校长汇报，并督促及时改正。

5.学校校长负责监督学校分管领导、班主任及统计人员落实

供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对学校供餐数据统计负总责，每月应至少开

展一次自查自纠工作，发现问题要采取适当措施及时纠正，如发

现在供餐数据统计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，应当立即向县教体局汇

报，配合县教体局和其他部门调查取证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

1.教育体育局负责全县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分管副局长

为第一责任人，综合办主任为直接责任人，统计人员为具体责任

人，每月 20 日前须将上月贺兰县集中配餐数据进行汇总，分管

副局长、综合办主任、统计人员均须在贺兰县集中配餐结算表（详

见附件 4）签字确认，提请教育体育局党组研究后，及时拨付政

府承担补助资金。

2.统计人员负责对各学校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和学校配餐

数据确认单进行收集整理、汇总，核实学校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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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数据是否一致，如不一致，须向学校核实

差距原因，督促学校立即更正，学校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与学校

配餐数据确认单数据一致后，按照学校月配餐数据确认单填写贺

兰县集中配餐结算表，并于每月 15 日前将贺兰县集中配餐情况

统计表结算表报送至综合办主任。统计人员负责学校集中配餐情

况统计表与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长期保管工作，不得遗失。

3.综合办主任负责与供餐企业协调，将贺兰县集中配餐结算

表数据反馈供餐企业，协调处理数据差距问题，如无法协调处理，

应向分管副局长汇报具体原因，直至供餐企业认同贺兰县集中配

餐结算表数据，并于每月 18 日前将贺兰县集中配餐结算表报送

分管副局长。综合办主任负责监督统计人员及学校开展集中配餐

数据统计工作，指导做好全县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，每学期应

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全覆盖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，如

发现重大问题或涉及违规违纪行为，应向分管副局长汇报。

4.分管副局长负责协调解决全县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中

的重大问题，对全县供餐数据统计负总责，监督指导综合办开展

全县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如发现在供餐数据统计中存在违规

违纪行为，应向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教体局纪检组移交问题线索，

配合县纪委监委和其他部门调查取证。分管副局长应与县财政局

相关人员主动沟通联系，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全覆盖的监督检

查，系统梳理存在问题，督促不断完善相关制度，封堵监管漏洞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企业配送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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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餐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贯彻《食品安全

法》和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对其

提供的餐饮服务行为负直接责任，应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。

2.供餐企业必须按照学校需求按时配送餐食，如因配送不及

时或食品安全问题，导致学校师生无法就餐或发生食品安全事故，

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按照合同约定赔付相应违约赔偿，如

违反合同约定终止条款，应当终止合同。

3.供餐企业应根据贺兰县教体局提供的贺兰县集中配餐结

算表核实配餐数据，积极与贺兰县教体局沟通存在的差额问题，

协助查找问题原因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积极化解矛

盾纠纷，协调解决后，应在贺兰县集中配餐结算表上签字确认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通力协作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学校、供餐企业和有关

科室要充分认识集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协同合力，共同做好集

中配餐数据统计工作，坚决杜绝以权谋私、暗箱操作、收受回扣、

优亲厚友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校要持续加大农村小

学集中配餐服务的宣传力度，利用家长会、学生大会、教职工大

会等广泛宣传，积极对接官方主流媒体，正面宣传广泛报道，让

师生和家长了解这一惠民生、解民怨、暖民心的项目，树立县委、

县政府良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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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大督查，依法追究责任。贺兰县教体局将持续加大

监督检查力度，各学校、供餐企业和科室有关责任人因不履行或

不正确履行责任的，将采取约谈、警告、降级、开除等方式进行

严肃处理，发生违纪行为的，将相关线索移交县纪委监委派驻先

教体局纪检组依纪严肃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

理。

附件：1.贺兰县 XXX 学校集中配餐情况统计表

2.贺兰县 XXX 学校配餐数据确认单

3.贺兰县 XXX 学校班级学生就餐情况统计表

4.贺兰县集中配餐 202X 年 XX 月结算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6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